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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71） 

有關涉及敏感資訊的菲律賓服務採購協定 

及 

恢復買賣 

1. 公司與 Smart Citi Teknologi 簽訂服務採購協定，為菲律賓鄉村提供衛星寬頻和

政府提供應急信息服務。 

2. 服務費將基於「成本+」的承包方案由 SCT 向公司支付，為期三年，之後可以在

雙方同意下續簽。 

3. 採購協議標誌公司衛星平臺首次大規模的商業化並將帶來可觀營收。 

4. 公司申請恢復交易。 

茲提述中播數據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公告，有

關本公司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

以待發佈載有內幕消息的公告。本公告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由本公司作出。 

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與

Smart Citi Teknologi（「SCT」）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服務合同合作

協議（「協議」），根據該協定，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將作為在菲律賓提供服務的供

應商，SCT 將作為在菲律賓為的經銷商為公司採購服務並負責相關服務的費用支付費。

服務包括兩方面: 1)為偏遠村莊提供衛星寬頻多媒體連接(「鄉村寬頻」); 2)為政府提供

衛星公共應急服務信息（「政府應急信息」)。這些服務將以本公司的 L 波段移動衛星

平台作為主要傳輸基礎設施。公司擁有唯一覆蓋亞洲的 L 波段移動廣播/多播衛星，可

向無限用戶傳輸豐富的 IP 音視頻和互聯網內容，覆蓋全天候，並無數據流量費。雙方

計畫提供所需的硬體、軟體和技術服務，以確保在指定區域的可靠和高速服務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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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2) SCT 

主體事項:   服務提供商應提供必要的硬體、軟體和技術專

長，以確保指定區域的可靠和高速 wifi和寬頻多

媒體鏈接。 

服務：  1）通過衛星向偏遠村莊提供寬頻多媒體連接，

在 3年內至少覆蓋 8，000個村莊。  

    2）通過衛星提供政府應急信息服務，在颶風、

地震、火山爆發、公共衛生和環境災難時候，通

過衛星直接連接到用戶終端，為全民提供重要的

政府資訊。  

付費：  成本附加費：基於提供的硬體、軟體和工程服務

成本加上一個百分比作為附加費。  

衛星容量費：基於基本年費加上與衛星連接使用

者數量成比例的附加費。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佈日期，SCT 及 SCT 的最

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開始生效和持續時間 

本協定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自簽字之日起兩(2)年，經雙方同意可進一步

續簽。 

終止 

任何一方均可提前兩個月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協議。 

修正案 

每一方應將任何預期的或實際的影響本協議執行的重大變更及時以書面形式通知另一

方。 

本協議可在任何時候應任何一方的要求，經雙方書面同意進行修改。 

對公司的意義 

該協議標誌了該公司衛星和運營平台的首個商業化機會，產生可觀的收入，以支持公

司的持續發展。它同時能成為公司展示平台，未來向東盟和其他亞太國家擴展類似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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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 1 時正起立即於聯交所短

暫停止買賣。本公司已申請股份自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 9 時正起於聯交所恢

復買賣。 

本公司股東及╱或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播數據有限公司 

主席 

黃秋智 

 

香港，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秋智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輝博士、楊毅先生及呂振邦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珺博士、周建榮先生及譚漢華先生。 

 


